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林先生学车由于科目

二连续失利 5次， 按规定已考试合

格的其他科目成绩作废， 断了林先

生此次的驾考之路。 但林先生认为

自己的失利是驾校教练车不符考场

车辆所致， 因此将驾校告上法院，

要求返还全部学费、 考试费、 误工

费等合计 1.1 万余元。 日前， 松江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据林先生说， 2017 年， 他找

到驾校教练员张某学车， 合同约定

学车培训费 7000 元。 林先生通过

了科目一的考试。 但是之后的考试

之路却并不顺利。 林先生认为该驾

校不具备科目二的培训条件， 因为

科目二考试车辆已改为斯柯达， 但

驾校提供的教练车还是普桑。 林先

生要求驾校退还学费， 但驾校却认

为已尽到培训义务， 拒绝退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 被告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签订的《上海市

机动车驾驶员驾驶培训合同》，是双

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且于法

不悖，故法院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

根据有关规定， 科目二和科目三的

预约考试次数均不得超过五次，第

五次预约考试仍不合格， 已考试合

格的其他科目成绩作废。 林先生已

预约五次科目二考试，均不合格，故

双方签订的培训合同提前终止。 虽

然合同约定的培训周期不超过 130

天，其中科目二培训周期不超过 65

天， 但驾校在庭审中确认只要在

《学习驾驶证明》 的有效期内， 原

告通过各阶段考试后， 合同约定的

培训周期可相应顺延。 现原告科目

二的第五次考试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4 日， 《学习驾驶证明》 的有

效期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6

日， 故原告最后一次科目二的考试

时间尚处于培训周期内， 因此可以

按照合同中“已进入培训项目， 在

扣除前款费用(300 元 )后??已参

加第二阶段(科目二)训练， 在培训

周期内， 退还培训费用的 35%? 的

计算方式处理。最终，法院判决驾校

返还林先生培训费 1800 元；驳回林

先生的其他诉请。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秦兆林

本报讯 市民因车祸致伤残，

若受害人本身就患有伤病， 那么保

险公司和肇事者在赔付时， 能否减

轻责任？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类似纠纷上诉案

件， 认定受害人的自身疾病等个人

体质状况虽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

一定影响， 但与事故造成的后果无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不因此减轻肇

事者和保险公司的责任承担比例。

年近古稀的刘大爷长年身患椎

间盘突出和颈椎病， 一场车祸又让

刘大爷的身体雪上加霜。

2017 年 1 月 25 日下午， 李女

士驾车与同样驾车的刘大爷相撞，

致刘大爷受伤。 交警认定， 肇事者

李女士负事故主要责任， 刘大爷负

次要责任。 肇事车辆购买了交强险

和保额为 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

刘大爷受伤后共花去医药费

10 余万元。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刘大爷因交通事故颈椎和胸椎骨

折， 构成九级伤残； 左双踝骨折，

构成十级伤残。 双方对赔付责任和

金额产生了争议， 刘大爷于是将肇

事者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请求法

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范围赔付其医疗费、 残疾赔偿

金、 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30余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 确认刘大爷

因本次事故造成损失 25.5 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 刘大爷自身颈椎问

题、 椎间盘突出属个人体质问题，

仅是造成事故后果的客观因素， 并

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故判令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

赔付 12 万余元后， 剩余部分按肇

事者事故责任的大小， 由保险公司

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按 80%承

担 13 余万元。 保险公司不服该判

决， 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二审中， 保险公司认为， 刘大

爷的骨折虽为交通事故导致， 但颈

椎和椎间盘突出问题并非交通事故

造成。 保险公司以刘大爷身体状况

为由， 再次申请就刘大爷颈部的伤

残等级进行参与度鉴定， 并要求参

照损伤参与度比例减轻肇事者的责

任，从而减轻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受害

人刘大爷的个人体质状况虽然对损

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 但

这并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

过错， 与事故造成的后果并无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 故刘大爷不应因个

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

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 刘

大爷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没有过

错， 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赔

偿责任的法定情形。 另外， 接受鉴

定的司法鉴定中心具有鉴定资质，

其出具的鉴定结论参照了伤者刘大

爷的病史资料及影像资料， 结合症

状及检查体征， 该鉴定结论具有证

明效力。 保险公司虽然对刘大爷的

伤残等级有异议， 但未提供足以反

驳的证据， 保险公司要求重新鉴定

的申请不予准许。 据此， 上海一中

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刘晓曦

本报讯 2017 年冬， 两名做

生意的小老板詹某、 邱某想买个公

司“挂靠? 一下， 于是通过中间人

“刘哥?， 找到卖家， 谈妥总费用

34 万元。 然而交易当晚， 卖方却

布下陷阱， 在完成交易后抢走詹某

和邱某手中的公司证照。 2018 年 6

月底， 嫌犯祁某某落网， 该案告

破。 日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抢劫罪对祁某某等 10 人提起公

诉。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以此罪

名判处祁某某有期徒刑 8年。

2017 年 11 月 27 日晚， 詹某

和邱某等人带着交易款与过户费共

计 42 万元来到宝山区某咖啡馆。

在与刘某等完成交易后， 突然冲进

六七个人直接抢走公司资料。 警察

到场后抓获一人， 经讯问， “卖

方? 本就不想卖公司， 只是想“捞

一笔钱?， 于是策划“抢劫? 一幕。

2018 年 6 月 29 日， 本案的重

要案犯祁某某在松江区被抓获。 此

前， 本案其余被告人已被宝山检察

院以涉嫌抢劫罪公诉并分别获刑。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罗越

本报讯 物流公司声称为另一

家公司提供货物运输， 并开具了发

票。 对方公司则辩称双方的业务没

有实际履行。 青浦区人民法院依法

驳回原告安强公司的诉请。

2017 年， 安强公司与亿家实

业公司商谈运输业务并签订了 《货

物运输合同》， 约定安强公司为亿

家公司提供仓储物流及运输服务，

但货物的名称、 规格、 体积、 数

量、 性质、 起运和到达地、 收发货

人名称及详细地址等都以亿家公司

填写的送货单为准。

2018 年 3 月， 安强公司诉至

法院， 要求亿家公司支付上百万元

运输费用， 并提供证据， 包括运费

清单， 载明运输的时间、 客户名

称、 车号、 起运地和目的地等事

宜， 另有十几张运输费增值税专用

发票。 亿家公司则对此予以否认。

法院经过庭审， 认为本案关键

在系争运输业务是否实际开展。 安

强公司主张运输费， 应当对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

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安强公司要

证明实际发生运输业务， 除合同

外， 还需提供具体履行的证据， 如

能确认双方运输时间、 货物名称、

数量、 目的地、 收货人等的送货回

单或结算单等凭证。 但安强公司未

能提供。 从现有证据看， 安强公司

对自己的主张依据不足， 法院难以

支持。 （文中公司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张叶荷

网友随意将有版权的摄影图上

传至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所属的

携程旅行网上（以下简称“携程?），

不想却给携程惹来了麻烦。近日，上

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该起著作权

权属、侵权纠纷案，驳回了上诉人周

某的请求， 认为携程不是侵权内容

提供者，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没

有证据证明其具有明知或应知的主

观过错的前提下， 判定携程不应承

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网友自主上传图片引纠纷

周某是《盐渎公园×××××××》等

22幅摄影作品的版权拥有者。 2017

年， 周某发现自己的不少作品出现

在携程网。经过公证比对，携程攻略

6 篇图文页面中所使用的 22 幅图

片与周某的涉案照片内容一致。 经

查，该图片由网友自主上传。携程向

一审法庭提供了 6篇携程攻略上传

者的后台记录以及上传者的注册信

息，并证明涉案图文已经被删除。

周某认为， 携程所提供的是内

容服务， 相关涉案的攻略文章由携

程员工上传， 因此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于是， 他起诉至法院， 请求判

令携程停止侵权并在携程网首页刊

登声明， 公开赔礼道歉并消除影

响， 赔偿经济损失等 8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攻略文章

的著作权人与实际的上传发布者之

间并无必然联系， 携程已经提供了

涉案文章的上传者信息以及联系方

式， 而周某并无相反证据证明携程

为实际的上传者， 因此可认定涉案

的攻略文章是由网友自主上传并发

布，携程只是信息服务的提供商，以

及通过网站、 产品和服务等方式为

用户提供第三方信息服务的平台。

携程作为网络服务的经营者，

双方均无证据显示其对于网友上传

的涉案文章进行了选择、 编辑、 整

理、 推荐、 置顶等行为， 携程在其

网站上也已经提供了信息侵权投诉

的联系方式及处理流程， 可以认定

携程公司已经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

的合理措施， 并设置了便捷程序接

收侵权通知。 周某在本案起诉前并

未向携程提出过信息侵权的投诉，

而携程在收到本案起诉书后亦已删

除了涉案文章。

据此， 一审法院驳回了周某的

全部诉讼请求。

携程是网络服务提供者

周某上诉至上海知产法院， 诉

称携程旅行网、 携程攻略社区的性

质为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 不适用

免责条款。 携程旅行网的用户协议

明确说明“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

是携程旅行网的制作者， 拥有此网

站内容及资源的版权??其他任何

第三人未经携程旅行网允许， 不得

以任何形式复制、 转载或采用?，

可见携程旅行网对其发布的文章拥

有版权， 因此不属于网络服务提供

者， 不适用免责条款。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 携程旅行

网中的业务栏目较多， 内容庞杂，

不同栏目文章资源的著作权归属必

然不同， 用户协议中的声明属于比

较宽泛的版权声明， 不能仅凭单一

条款而判断整个网站内容的版权归

属问题； 其次， 认定服务性质仍应

从是否有提供行为这一角度出发；

最后， 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反的证据

对携程攻略社区的文章及图片来源

进行了证明， 一审法院在采信该证

据的基础上所作出被控侵权图片是

网友自主上传的这一认定， 并无不

当。

据此，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 一

审法院认定携程不是侵权内容提供

者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 于法有

据， 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明知或

应知的主观过错的前提下， 一审法

院判定携程不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

责任， 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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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颖

以“黄昏恋”为名骗得百余万
崇明一老太因诈骗罪获刑

本报讯 以“黄昏恋? 为幌

子， 行骗钱之实， 一名老太通过如

此手段在过去 3年多内竟先后骗取

4 名老人百余万元。 近日， 经崇明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一审

判决， 该老太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1年， 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并处罚金 3万元。

2015 年 7 月， 犯罪嫌疑人杜

老太经人介绍与黄某认识， 之后二

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交往期间， 杜

老太分别以儿子买房缺钱与还他人

钱为由向黄某借钱。 检察机关查

明， 杜老太先后向黄某借钱 4次。

2017 年 4 月， 杜老太谎称自

己姓王与刘某认识。 确立恋爱关系

后不久， 杜老太又以母亲身体不好

与自己出车祸为由向刘某借款。

2017 年 11 月， 杜老太故伎重

演，认识龚某并确立恋爱关系后，炮

制儿子买房缺钱的借口， 数次向龚

某借钱， 后者甚至为此抵押了自己

的两套房产，借款共计 100 多万元。

而杜老太仍不满足， 在和龚某交往

期间还不忘联系“老情人?刘某，谎

称装修房子缺钱，刘某再次被骗。

去年 4月， 杜老太以家政人员

的身份认识了吴某。 可还没等到正

式上班， 杜老太就以孩子买房缺钱

为由向吴某借钱， 同样是有借无

还。 后来龚某自己要用钱了， 就去

找杜老太还钱， 杜老太便以各种理

由推托， 这时龚某才意识到自己可

能被骗， 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有

类似遭遇的不止龚某， 从而查出了

上述几起诈骗事实， 最终将杜某以

诈骗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

查， 杜老太所骗钱款均被其用于赌

博以及偿还赌债。

根据刑法规定， 诈骗公私财

物，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

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本市规定， 诈骗数额超过 50 万

元， 即达到“数额特别巨大? 标准。

被告人杜某的诈骗数额为 100 余万

元， 已经达到“数额特别巨大? 的标

准。

近日， 崇明检察院以诈骗罪对被

告人杜某提起公诉， 崇明法院依法作

出了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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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网友上传版权攻略图惹纠纷
法院：携程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老人遭车祸，自身患病能否减轻赔付责任
法院判令不可减责

“前脚”卖公司“后脚”抢证照

索要运费上百万 仅有发票难证明

驾考不合格 学员要求退学费

减 资 公 告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王效莲，遗失道路运输从业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3100000020114388566， 声明作

废。

范丹杰，遗失法律职业资格

证 书 副 本 ， 证 书 编 号 ：

A20113101150393，声明作废。

周钢，遗失上海市出租汽车

驾驶员电子准营证 ， 证号 ：

295617，声明作废。

刘梦雷，遗失道路运输从业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3100001030113025212， 声明作

废。

雪猫文化传媒（上海）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

本 证 照 编 号 ：

09000000201510130110，副本证

照 编 号 ：

09000000201510130111，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09MA1G502C17，声明作

废。

上海酒霖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注册号 ：310107000789027，

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

公告。

上海庆彪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慧耘建筑咨询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一鸣环境艺术设计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47354322852经 股 东 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嘉定嘉黄仓储有限公

司， 注册号： 310114000040568

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

此公告。

上海格标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763313195C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家丽太阳能热水器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3102262044387经股东会决议即

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钱秀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经股东决定原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现减资至30万元人

民币， 特此公告。

上海汉颂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原注册资

本1000万元人民币， 现减资至

5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